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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辦理多房間職務宿舍(以下簡稱職務宿舍）之分配與管理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職務宿舍提供予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借住：  

（一）有配偶或有婚生未成年子女。 

（二）有婚生成年子女現受法院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有婚生成年子女身心障礙賴其扶養者。 

在本校專任期間，職務宿舍借住期限為 15年。自公證簽訂借住契約書之日起算。 

前項借用年限，於 108年 10月 15日本要點修正前已借住者，不在此限。 

三、 本人及配偶均在本校任職者，僅可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宿舍。 

四、 凡本人或其配偶曾獲得中央或地方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貨款或現住配偶所配之公有宿舍

者，不得申請分配宿舍。 

五、 本校職務宿舍有空戶時，每學期辦理一次分配事宜，申請人向總務處保管組辦理登記

手續，保管組彙整計點簽會人事室後，陳請校長核定，並須簽定契約書經法院或遴任

之公證人公證後生效。 

六、 宿舍之分配採計點制度，其優先次序依下列各項計點之總和排定之，如計點相同，則

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一）薪俸點數：依現支之薪額每二十元折算一點，不滿二十元者以小數點實計，計至

小數點二位為止。 

（二）年資點數：自到本校任教之日起，每年折算 1.3 點，以實際數字計算(升級前之

年資得合併計算，但留職停薪及已中斷之年資則不予併計)。曾任及現任一、二

級主管者，於普通年資點數外，每擔任一年一級主管加 1 點、副主管加 0.8 點，

二級主管者加 0.5點，但所有主管及副主管加點總計以三點為限。 

 （三）申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無自有住宅者加計『3』點。申請人及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內無自有住宅，但其他縣市有自有住宅者加計 

      『1.5』點。 

(四)申請人本人得依下列身心障礙手冊等級給予加計點數: 

1、 極重度:加計 8點 

2、 重度: 加計 6點 

3、 中度: 加計 4點 

4、 輕度: 加計 2點 

（五）配偶亦在本校任教者，計點時配偶之任教年資點數可予併計，但以六點為限。 



七、 已核定分配宿舍之申請人，經通知而自願放棄者，停止其三年之分配權，經通知後二

個月內不完成簽約及法院公證手續遷入者，視同自願棄權。 

八、 為聘請具學術聲望之人士，校長可作適當保留以應需要，惟保留時間以一年為限。 

九、 所分配之宿舍號碼由申請人按積點高低自行選擇之，如積點相同時，則以抽籤決定之。 

十、 職務宿舍之住戶，每戶對各項設備應負保管愛護之責，每月需繳納管理費(金額由宿舍

分配管理委員會擬定後提交行政會議通過)由薪資中扣除，並自行負擔水電燃料費。 

十一、 職務宿舍由本校修繕範圍如下： 

  （一）結構體之維修及增建。  

  （二）水電管線之維修。 

  （三）電梯之維護更新。 

  （四）新住戶進住前之全部整理。 

其餘由職務宿舍自治委員會提出之修繕，則在職務宿舍當年度所繳管理費之總額度

內辦理。 

十二、 借用人出國講學或進修超過一年者，應於核定生效之日起三個月內無條件交還宿

舍，俟返校後重行申請，拒不遷出者，按契約依法處理。 

十三、 職務宿舍屬於借住性質，如離職、退休或喪失本要點第二點所規定之資格者，應於

生效日或資格喪失之日起三個月內無條件交還宿舍。借用人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

個月內無條件交還宿舍。 

十四、 職務宿舍借用人不得將所借住之宿舍轉租或轉借他人使用，否則按契約依法處理。

經核准配住職務宿舍者，不得再行申請更換。 

十五、 職務宿舍得設置自治委員會處理宿舍經常事務，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十六、 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需要，警消人員或校安人員必須進入或借道個別

職務宿舍室內處理時，以先徵得該戶宿舍借用人同意為原則。但因情況緊急，又未

及通知到借用人時，總務處得於口頭報奉校長或其授權人員同意後，會同警消人員

等進入，並全程錄影存證。 

       前項緊急事件處理，如因進入宿舍內，而造成門鎖等設備損壞情事，由總務處負責修

繕或更換回復原狀。但因可歸責於該借用人之事由者，借用人應負擔相關修繕費用。 

十七、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行政院訂定「宿舍管理手冊」規定處理。 

十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核校長，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